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注销奥普拉（天津）塑料制品有限公司
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通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的规定，决定依法注销奥普拉（天津）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，现将名单（见附件）予以公布。

从即日起，被注销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和编号停止使用。

特此通告。

附件：注销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名单


2025年1月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附件

注销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名单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产品明细
	证书编号
	注销原因

	1
	奥普拉（天津）塑料制品有限公司
	食品相关产品：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容器（食品接触用特定塑料容器，接触食品层材质：乙烯均聚物；聚乙烯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序：计量加料混合、容器组合成型工艺、检品、包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品执行标准： Q/04C2927S-2024食品包装用塑料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食品相关产品：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              容器（食品接触用特定塑料容器，接触食品层材质：乙烯与1-丁烯的聚合物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序：计量加料混合、容器组合成型工艺、检品、包装              产品执行标准：Q/04C2927S-2024食品包装用塑料瓶             食品相关产品：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                     容器（食品接触用特定塑料容器，接触食品层材质：对苯二甲酸与间苯二甲酸、1，2-乙二醇和2，2’-氧代二乙醇的聚合物)       工序：加料、容器组合成型工艺、包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品执行标准：Q/04C2928S-2024食品包装用PET塑料瓶 
	(津)XK16-204-11017
	全覆盖例行检查不合格，被撤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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